
中国封建社会两类法律形式

的消长及影响

马 小 红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
,

封建社会的法律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以稳定为特征
,

代代相

沿
,

甚至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一脉相承
。

律与魏晋之后的令便属此类
,

我们姑且称之为
“

稳

定的法律形式
” 。

另一类则以因时变通为特征
,

随王朝的不同
,

而有各自的名称
、

内容及体例
。

诸

如科
、

比
、

格
、

故事
、

例等
,

我们权且称其为
“

变通的法律形式
” 。

① 稳定的法律形式与变通的法律

形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互为消长
,

发展演变
,

这种发展变化直接影响了封建法制的兴衰
。

一
、

两类法律形式互 为消长的现象

通过对封建社会二千余年的立法史料的研究
,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
:

自战国至唐代

中期
,

封建王朝的立法始终以制定律令为核心
,

稳定的法律形式在法制体系中始终占据着主导

地位
。

律令的完善促进了封建法制的迅速发展
。

变通的法律形式
,

如比
、

科
、

格等则围绕着修律

补令而设立
,

起着拾遗补阀的作用
。

与稳定的法律形式相比
,

它们处在次要的地位
。

自战国以

来
,

律令成为
“

创制垂法
,

革人视听
” 、

②与民更始的标志
,

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青睐
。

秦以
“
皆有法

式
”

而闻名
,

汉律九章为中国封建社会律典之宗
,

魏律十八篇创律典的新体例
,

晋律儒家化为律

注入了新的内容
,

唐律十二篇
,

以轻重适中被后人奉为圭泉
。

唐中期前
,

律的体例不断更新
,

内

容不断丰富
,

令随着律的变化也日益完善
。 ⑧与立法状况相一致

,

战国至唐 中期的司法实践也

多遵律守令
,

以律令条款为其主要的依据
。

西汉时曾有人指责杜周
“

不循三尺法
,

专以人主意指

为狱
。 ” 交, 可见

,

当时人们并不习惯皇帝过多地干涉法律的实施
,

也反映出律令具有一定的权威

性
。

它可以
,

至少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与
“
人主意指

”

相抗衡
。

唐代是律令体系最为完善的时期
,

史载
“
有司断狱

,

多据律令
,

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
,

守文断罪
。 ”

.

万

唐中期后
,

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
。

首先是稳定的法律形式在立法中被僵化
,

人们将律令奉

八 ③ 参见拙作 《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形式的分类 )
,

载 《中国法学打 9 91 年第 2 期
。

李 搜隋书
·

刑法志 》

函 丈汉书
。

杜周传》

⑤ 《贞观政要
·

刑法 》



法学研究 l, 9 3 年挤 5期 (总筑 s a 期 )

为经 长人扎饭益的
“
你典

” . ` ”
!盯不敢 安加改动

, “
或 f 其欢 行轻之

,

轻者
_

叹之
. ’ ② f 是律令的体例

、

内齐
.

以 至拜体 条款世代相价
,

难怪有人认为
“

r! (脚 ) )于元 )I亏
.

无复有新律
.
( 梁启超语 )

.

这种对

律令内容的固守
,

使修律制今的 仅法 I’. 作 名存实亡
,

内容枯娜
,

形式也走向 厂狡落
.

自府中期以

后
.

饥法
_

I几作的核心实际 卜已转移到变通的法律形式的废立上
.

店后期的格
、

宋朝的编软
、

元朝

之后的例取代 了律令的地位
,

! l 益被统治者所暇视
。

律令在 立法巾退居次要地位后
,

变通的法

律形式跃居 主导地位
,

司法实践中也多以变通的法律形式的内容为依据
.

《宋史
·

刑法态》言
:

“

法 气然而无例
,

则事皆泥而不行
。 ”

明清两代更是将变通的法律形式的主导地位给予 了制度
_

仁

的肯定
。

朱元璋认为律令
“

因循 日久
,

视为具文
。 ” ③清代则

“

有例不用律
,

律既 多成虚文
. ” ④

“

守文断罪
” ’了视律 为

“
虚文

”
的变化

,

反映出封建社会椒定的法律形式由发展完 普到炭败

的过程
。

通过对封建社会 之法及闭法状况的总结
,

我们可以将封建社会法律形式的发展划分为

两个时期
:

战国至唐中期 为稳定的法律形式占主导地位的时期
,

也是律令体系发展完备时期
.

唐后期至清末为变通的法律形式占主导地位的时期
,

也是律令体系沿袭佩化以至衰落时期
。

对中国古代法律
,

常常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
:

一种评论以为中国古代是一个法制完备的

社会
,

并以多种多样的刑罚及繁褥周密的条文作为
“

完备
”
之标志

;
一种评论则将中国古代说成

是 “ 无法
”
的社会

,

井以历史上诸多的冤狱与皇帝及长官对司法的干涉为论据
。

这两种观点都不

免有失偏颇
。

首先
,

周密的条款与完备的刑罚虽不失为法制完备的一个重要方面
,

但决不是主

要方面
,

更不是完备的标志
。

因为再周密的法律也无法包罗现实世界中的
“

万象
” ,

相反
,

萦文苛

法常常起副作用
,

引发社会危机
。

实践证明
,

简明扼要的唐代法制远比
“

皆有法式
”
的秦朝与

“
科

条无限
”

的汉代完备得多
。

封建法制完备的标志应是
“

疏而不漏
” 。

疏
,

才便于官吏知所守
,

民知

所避就
; 不漏

,

才能使法律充分发挥
“

惩恶扬善
”

的作用
。

从这一意义上说
,

两类法律形式合理的

搭配
,

才可称为
“

完备
” 。

从封建立法与司法的状况与经验来说
,

以稳定的法律形式为主导
,

配以

变通的法律形式解决特殊问题
,

便是法律形式合理搭配的关键
。

唐中期以前
,

两者搭配的方式

比较合理
。

律令的主导地位
,

便于官吏执法
、

百姓守法
,

封建法制原则顺利贯彻
。

唐中期后
,

变

通的法律形式渐占上风
,

两种法律形式的配合失调
。

因此
,

尽管条文日密
,

刑罚日苛
,

但完备的

封建法制却由此 日益衰败
。

其次
,

中国封建社会
,

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后期
,

许多法律在实践中确

实难以执行
,

但其毕竟不是一个
“

无法
”

的社会
。

一般说来
,

变通的法律形式多来自司法实践
,

因

此
,

至少在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被实施过
。

但是
,

由于变通的法律形式常常以道德习俗及皇帝

的诏救为内容
,

所以在人们的观念中
,

它是一种
“

法外之法
” 。

实际上
,

这一
“

法外之法
”
是封建法

律的有机组成部分
,

作为法律形式中的一类
,

它的实现
,

无疑也是封建法制的部分实现
。

从这一

点来说
,

就不能将中国封建社会说成是
“

无法
”

的社会
。

恰恰相反
,

当封建社会两类法律形式搭

配合理之时
,

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堪称
“

封建法制完备
”

之世
.

二
、

两类法律形式消长的原 因

稳定的法律形式与变通的法律形式以唐中期为转折点
,

本末渐渐倒置
,

究其原因
,

不外乎

《新 五代史
·

刑法态 》

《历代刑法考
·

律令四 》

《明史
·

刑法志》

《清史稿
·

刑法志 》

①②③④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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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个方面
:

第一
,

从法律形式自身发展的状况来看
,

唐后期
,

律令内容僵化是稳定的法律形式退居次

要地位
,

变通的法律形式上升为主要地位的重要原因
.

律令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变法革新的成果
,

自战国草创时起
,

统治者便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

儒
、

墨
、

道
、

法
、

阴阳各家虽在治国方略上各持己见
,

但都不否认律令是治国的重要手段
。

倡言
“

法治
”

的法家对律令的重视自不待言
,

即使强调
“

导 民以德
”
的儒家随着社会的发展也 日益强

调律令的作用
,

以至《荀子
·

成相 》中有
“

治之经
,

礼与刑
”
之语

。

用法家理论统一了全国的秦王

朝更是采用 了
“
以法为教

” 、 “ 以吏为师
”

的极端政策
,

以至给人律令
“

繁于秋茶而密于凝脂
”

之

感
。

但无论如何
,

秦代的法治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

后世的统治者为保证
“

法
”

的实现
,

便开始了律令规范化的努力
。

汉初制《九章律 》
,

后人称其为
“

正律
” 。

①它是汉代法律体

系中的核心内容
,

就形式而言是稳定的
、

规范的
,

因而成为封建法典之宗
。

在规范和完善律令的

同时
,

律学的理论也发展起来
。

董仲舒通经明律
,

开兼治经律之风
,

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

莫定了基础
。

此后
, “

叔孙宣
、

郭令卿
、

马融
、

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
,

家数十万言
。

吻魏晋南北

朝是律学发展时期
,

陈群
、

刘助
、

杜预
、

张斐都是颇有造诣的律学家
。

他们参与立法活动
,

将律学

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

使律令的内容不断完备
,

体例日趋科学
,

律令的形式与内容得

到合理的结合
。

正是因为统治者的重视
,

律学理论研究的深入
,

律令这种稳定的法律形式才能

在延续中不断得到完善
。

唐代中期以后
,

律学衰微
。

宋代虽规定
“

士初试官
,

皆习律令
”

洞但
“
习 ”
并不是研究

,

而只

是将律令视为僵死的教条
,

加以死背硬记
,

以此作为进入仕途的敲门砖
。

与律令学衰微相呼应
,

律令体系在实践中也 日趋僵化
,

毫无发展
。

宋代的律文
,

几乎照抄唐律
。

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入

主中原的王朝
,

更是以权宜立法为主
,

将律令置于拾遗补网的地位
。

《泰和律义 》“ 实《唐律 》也
” 。

明代修律时
,

垂相李善长言
: “
历代之律

,

皆以汉九章为宗
,

至唐始集其成
,

今制宜遵唐旧
。 ” ①洪

武十二年颁行的《大明律 》虽在篇章体例上不同于《唐律 》
,

但内容仍不脱《唐律 》的案臼
。

明太祖

规定
“

定律不可变
” , “

子孙守之
,

群臣有稍议更改
,

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 ” ③这种不许更动的律

典
,

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制度
。

在律令僵化的同时
,

变通的法律形式自然而然地发达起来
。

自唐中期以来
,

变通的法律形式不仅废立有制可循
,

而且体例上也逐步向律典靠拢
,

日趋规范
。

变通的法律形式在具有灵活性的同时
,

也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
。

即其篇章体例是规范
、

稳定的
,

而其中的具体条款却是灵活的
、

可随时变易的
。

由于具体条款可因时因势灵活变动
,

缓和了律

令僵化所带来的法律危机
,

又 由于废立上有制可循
,

变通的法律形式日趋完善
,

以至具备了取

代稳定的法律形式的条件
。

第二
,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

唐中期稳定的法律形式退居次位
,

是 由于封建社会自唐中期

以后逐渐走向衰落而引起的
。

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
,

中国封建社会以宋为分界线
,

分为上升与衰落两个阶段
,

唐后期至

五代则为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
。

封建社会两类法律形式的消长与这一发展变化基本相吻合
。

中国封建社会自唐中期后
,

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经济上
,

土地兼并为国家所默许
,

均田

① ② 《晋书
.

润法志 ,

: Il 《宋史
·

刑法志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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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 心明史
·

刑法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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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卜
`

完祷起 宋的律令成 为空 文
.

政治 l几
,

嗽权 令制进
·

步强化
.

法你的御川性 加强
,

橡定的律 令

无法适应政治局怜的 变化
.

1乍多条款在电帝栩萦的 沼救而前已 失去效力
.

名存实亡
。

在思想 文

化 卜
,

自宋以 )
`
了

,

程朱 J甲
` .

护盛行
,

封建伦理 j吐德对人们的梢神 束缚空前加深
。

朱 帐认为
: “

凡有狱

讼
,

必先论其眯卑
、

!几卜
、

长幼
、

亲疏之分
,

而后听其曲改之辞
. ” `”

以
“
情

”

定罪竞成为风尚
。

守 文

定罪
,

尤其是以律 令定锥成 为不可望之 率
. ,

总之
.

自脚
`

}
,
期以后

,

现实
一

与律令间的不协调
,

已 不

仅仅是
“

律 无
; l〕条

”
的局部性间题

.

单纯依靠变通的法律形式裨补阴瀚
,

进行局部调整已无济 于
:

书
。

在似化 r 的你令体 系
’
.J发生深刻变化的社 会的矛质 日益加深之际

,

已具备了取代律令条件

的变通的法律形式便 自然 而然地成为封建社会后期主要的法律形式
。

从两类法律形式的消长看
,

律令的实施远 比变通的法律形式困难
,

因为律令原则性较强
,

在某些时候 不免 与良帝的愈志
、

社会的习俗
、

人情的好恶发生冲突
。

因而
,

律令的实施不仅依赖

于其自身的完稗
,

而 且还要依赖社会的稳定
、

舆论的维护
、

官吏的素质
、

百姓的意识及皇帝的圣

明
。

当这些条件
一

巳失去
,

律令的主导地位及实施便失去保障
。

三
、

两类法律形式 的消长与封建法制

封建法制的优劣及盛衰往往首先反映在它的表现形式上
。

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形式的完 垮

曾有力地促进了封建法制的发展
,

而不同法律形式的消长则预示了封建法制的兴衰
。

稳定的法律形式— 律令凝聚着封建统治者立法经验的结晶
。

律令的特点是体例合理
、

条

款简明
、

复盖面广
、

原则性强
。

它集中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

因此
,

保证

稳定形式的主导地位
,

并于司法实践中努力实施律令的内容是封建法制兴盛的关键
。

正因如

此
,

历代统治者才对制定律令格外地重视
,

甚至将制定律令视为创立帝业
、

与民更始的标志
。

北

齐司徒功曹张老上疏言
: “

大齐受命以来
,

律令未改
,

非所以创制垂法
,

革人视听
。 ” ②即使在封

建社会的后期
,

律令作为象征性的制度仍受到统治者的推崇
。

明太祖朱无璋
“

每御西横
,

召诸臣

赐坐
,

从容议论律令
。 ” ③清入关后

,

亦有人建议清朝廷
“

速定律令
,

颁示 中外
” ,

④以昭示政权的

正统性
,

安定民心
。

但是
,

律令作为稳定性极强的国家基本法律
,

不必要也不可能将现实社会中

的一切都囊括在内
,

它需要变通的法律形式的配合与补充
。

战国至唐中期
,

两类法律形式相辅相成
,

其关系 日趋合理
。

律令总其纲 目
,

占据主导地位
,

变通的法律形式则因时变通
,

拾遗补阅
,

起辅助作用
。

二着的配合
,

使封建法网
“

琉而不漏
” 。

既

不会因律令条文的疏阔简要而漏其罪
,

也不会因实施变通的形式而背离封建法制的原则或紊

乱封建法制
。

汉武帝时
“

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 。

⑤昭
、

宣二帝及时地进行了削减
,

以

修订律令为核心
,

扭转了武帝时变通的法律形式过于膨涨的局面
。

汉宣帝言
: “

律令一定
,

愚民

知所避
,

奸吏无所弄矣
。 ” ⑧唐太宗则更是明确规定

: “
不可一罪作数种条

” , “

格式既多
,

官人不

能尽记
,

更生奸诈
。 ” ⑥可见

,

律令的主导地位对防止与纠正
“

科条无限
”
的状况起着重要的作

①

②

⑧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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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两类法律形式的消长及影响

用
。

稳定的法律形式占据主导地位为封建法制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封建社会中
,

法律与

道德关系极为密切
,

但这并不是说二者之间不存在着差异与冲突
。

相反
,

封建法制正是在二者

间不断地冲突中完善的
。

中国封建社会
,

道德与法律的地位十分悬殊
, “

德主刑辅
”

概括了两者

的关系
。

法律在人们心 目中是
“

不得 已而用之
”

的手段
。

因此
,

除秦之外各封建王朝在立法时无

不强调礼的指导作用
,

力求在律令中最大程度地反映礼的精神与原则
。

在司法中亦强调
“

恤

刑
”
以体现德的感化作用

。

以文乱法的儒生
、

以武犯禁的侠客
、

为亲复仇而不惜以身试法的烈

女
、

孝子
,

深得社会风习的赞许
.

每有这种案件发生
,

法则以变通的形式加 以宽有
。

在这种推崇

道德甚于信任法律的社会中
,

法律的道德化成为法律发展的必由之路
。

律令形式的规范与内容

的完善则是法律与道德结合的有效方法
。

律令的沿袭性与包容性使法律所规定的奖惩与礼俗
、

道德
、

舆论的褒贬基本趋于一致
。

律令形式自创建以来
,

各王朝统治者在立法时
,

都十分注意将

有利于统怡者的某些家规风俗
、

道德规范等直接收于律中
。

自晋律儒家化后
,

律典更是处处注

意体现礼的精神
。

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者们确实
“

把宗教
、

法律
、

风俗
、

礼仪都混在一起……
。

这

四者的蔑规
,

就是所谓的礼教
,

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
。 ” ① 其

次
,

稳定的法律形式的主导地位
,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对司法实践的随意干涉
。

在封建社

会中
,

皇帝掌握最高司法审判权
。

疑案
、

要案
、

贵族官僚之案及死刑的最后裁判权
,

由皇帝掌握
。

但是
,

稳定的法律形式不可能随皇帝喜怒而随时变更
,

因而它的主导地位可以迫使皇帝在最后

判决时要适当地约束自己的好恶
,

以免律与救相冲突
。

封建社会前期
,

当表达皇帝意志的救与

律令的内容相矛盾时
,

皇帝最明智的选择便是
: “
忍小忿而存大信

。 ” ②历史上较为著名的守法

皇帝基本上都出现于封建社会的前期
,

即稳定法律形式占据主导地位之时
。

唐代之前
,

法律对

皇权有一定的束缚力
。

按规定
,

有关案件一旦转归有关机构
,

便由执法官吏依律令进行审断
,

皇

帝再下 旨干涉则被视为不合理
。

汉文帝时
,

有人犯辞
,

廷尉张释之判为罚金
,

文帝嫌处刑过轻而

怒
,

张释之奏道
: “
法者

,

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

今法如此而更重之
,

是法不信于民也
。

且方其时
,

上使立诛则 己
。

今既下廷尉
,

廷尉
,

天下之平也
,

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
,

民安所措手足
. ” ⑧

文帝最终依廷尉之判
。

唐太宗守法之事更比比皆是
。

值得注意的是
,

封建社会前期
,

不仅在开

明皇帝治下
,

守文断罪成为风尚
,

而且即使是隋场帝那样有名的荒淫之主竟也能常常服从于法

律
,

为法律条文所束缚
,

这确实发冬深思
。

《隋书
·

源师传 》记
: “

有一主帅
,

私令卫士出外
,

(场 )

帝付大理绳之
,

(源 )师据律奏徒
,

帝令斩之
.

师奏曰
: `

此人罪诚难恕
,

若陛下初使杀之
,

自可不

关文墨
,

既付有司
,

义归恒典
,

脱宿卫近侍更有此犯
,

将何以加之 ?
’

帝乃止
。 ”
当然

,

法律对皇权

的制约作用是有范围和限制的
,

法律最终要服从于皇权是封建政治的特点
,

在封建社会前期
,

若皇帝不将案件移交大理
、

刑部
,

自己是可以随心而断的
,

如释之所言
: “
上使立诛之则己

。 ”

稳定的法律形式的主导地位保证了封建法制的相对稳定与公正
,

使民知所避
,

官知所守
,

从而促成了封建法制的兴盛
。

唐中期以后
,

稳定的法律形式被变通的法律形式所取代
,

其主导

地位的丧失
,

预示着封建法制的衰败
。

变通的法律形式在封建社会前期作为稳定的法律形式的补充而 出现
,

它废立简便
,

针对性

孟德斯鸿
: 《论法的精神 》第十九章

.

《贞观政要
·

刑法 》

《史记
·

张释之传 》

①②③



法学研究 一巴争9 ;J年挤 5翔 (总幼 8 8期 )

强
,

但是
.

这种形式运 )!! 于川法实践时
,

哪端硕多
.

过 卜强调针对性
,

使其内容失去 ,f 价泊性
,
废

仅过 卜灵活
.

使 1仁失去艳定性
,

于! :往造成条款前后抵桥
、

{
`

心哪异 t勺的状况
.

过分地发展变通的法

律形式
,

难免铮致科条无限
.

法林机制东乱
.

尤找在
. Jf 法实践

`

作
, .

变通 的法律形式虽有补律的作

用
,

但同时 又有破坏你 义的副作 ” 1
, `

已为务级
’

l’( 吏 “
以

.

,J’ 代法
’ 、 “
以情 l弋法

”
提供了法律依据

。

当

变通的法律形式失 去德定的法律形式的制约而占据 上冲地 t亿时
,

法律的栩萦变化就常常使人

感到无所措手足
.

此外
,

封建社会后期
,

皇权 专制加强
,

变通的法律形式缺乏制约垒权的德定体

系
,

而以迅速将皇帝意志合法化为宗旨
,

加深了法律的御用性
。

宋徽宗公然下诏
,

认为皇帝的好

恶应凌驾 于法律之 上
: “

出令制法
,

轻重与夺在 L
。 ” ()I 这种为政 七张与稳定的法律形式占主导

地位时
“

守文断罪
”
的状况形成明显的对照

.

在
“

轻重 与夺在上
”
思想的指导下

,

律令对皇帝的制

约力大大削弱
,

不合皇帝之愈的律令条款常常被束之高阁
,

或被
“

变通
”
处理

。

皇帝的言行
,

甚至

是践踏法律的言行 一经
“
变通

”
便成为法律

,

甚至高于法律
.

当法律变为皇帝发泄喜怒的工具

时
,

在臣民的眼中
,

法律便也失去了公正与威严
。

北宋权臣蔡京
“

欲快己私
” ,

便
“

请降御笔
” 。

南

宋秦桧专权时
,

从不依律令行事
, “

率用都堂批状指挥行李
,

杂人吏部续降条册之 中
,

修书者有

所畏忌
,

不敢侧削
。 ” . 正是由于律令被视为

“
具文

” ,

封建社会 后期的冤狱才迅速增长
,

以至秦

桧能公然以
“

莫须有
”
之罪 名杀害抗金名将岳飞

。

唐人杜佑在总结历代法制兴衰经验时写道
: “
历观前脚

,

善用则治
,

不替用则乱
,

在乎无私

绝泣
,

不在乎宽之与峻
。

又病其斟酌以意
,

变更屡作
。 ” ③封建社会后期过份地发展变通的法律

形式
, “

斟酌以意
,

变更屡作
” ,

致使封建法制走向困境
。

清末律学家沈家本更为深刻地指出
: “

法

立而不守
,

而辄曰法之不足尚
,

此固古今之大病也
。 ” ④

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形式的演变及封建法制的兴衰为现实中的立法提供了借鉴
。

首先
,

立法

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

法学的兴盛
,

是立
“

善法
”

的关健所在
.

封建社会前期律学的发展为封建社

会法制体系的形成莫定了理论基础
。

当律学没落之时
,

立法则多权宜之计
。

因此
,

封建社会后

期的法律虽变更颇萦
,

却难自成体系
,

难以在延续和稳定中得到长足的发展
。

其次
,

立法的萦简

应当适度
,

不能一味地追求条款的周密
。

封建社会后期变通的法律形式的膨胀
,

造成一事一法

的局面
,

恰恰破坏了封建法制的实施
。

因此
,

立法应以完善整个法律体系
,

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

为目的
,

而不应追求表面条款的周密
。

再次
,

立法应充分注意到与整个社会环境的配合
。

正如

中国封建法制无法脱离封建道德
、

舆论及政治的影响一样
,

现实中的法制建设也必须注意中国

的特色
。

否则
,

即使有了善法
,

也难以在实践中行用
,

造成
“

有法与无法等
开
的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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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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